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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一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五號判決 

焦點判決編輯部 

【主旨】在被繼承人死亡時，倘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，以被繼承人名義製作取款憑

條提領被繼承人帳戶內之存款，有足生損害於其他繼承人之虞，客觀上該

當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。本判決表示，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

製作權之人，即因對於「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」欠缺認識，乃屬構成要件

錯誤，得阻卻犯罪故意。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，但誤信以本人名義

製作不違法，則屬禁止錯誤（或稱違法性錯誤）。 

【概念索引】刑法／錯誤 

【關鍵詞】構成要件錯誤、禁止錯誤 

【相關法條】刑法第 16 條、第 216 條 

【說明】 

一、爭點與選錄原因 

（一）爭點說明 

構成要件錯誤與禁止錯誤之具體內涵。 

（二）選錄原因 

以實例區分構成要件錯誤與禁止錯誤。 

二、相關實務與學說 

（一）相關實務 

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5385 號刑事判決亦有相類論述：「刑法第 13 條之「故

意」及同法第 16 條所謂「違法性錯誤（或稱禁止錯誤）」之核心內容「不法意識」，

同屬行為人主觀認知。因其心理狀態之強弱形成光譜之兩端，由最極端之確定有不

法意識時應論以故意犯（刑法第 13 條第 1 項），至欠缺不法意識而無法避免時，阻

卻罪責不成立犯罪（即刑法第 16 條前段），其中間地帶則有欠缺不法意識而可避免

禁止錯誤減輕其刑之法律效果（即刑法第 16 條但書），皆委由法官視行為人之社會

地位、能力及智識程度等情形，依個案為適當之裁量，以免造成罪責不相當之結果。

而刑法構成要件可區分為描述性構成要件及規範性構成要件，前者僅單純描述，無

須價值判斷；後者則須憑藉法律、文化或社會評價予以補充，如刑法上偽造、變造

有價證券或文書罪，所稱之偽造或變造，為規範性構成要件，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

製（改）作而言。行為人在他人生前，曾獲授權代為處理事務，一旦該他人死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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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權利主體已不復存在，除有民法第 550 條但書情形外，原授權關係當然消滅，固

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有價證券、文書，但倘行為人誤信本人死亡後該授權關係

仍然存在，即屬得排除故意之構成要件錯誤，不成立該罪；如行為人知悉其於本人

死亡後已無製作權，但誤認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，則屬禁止錯誤，僅得依刑法第

16 條規定，視其有否無法避免之正當理由而免除其刑事責任，或按情節減輕其刑；

至於行為人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，自成立該條之罪，乃屬

當然。」 

（二）學說見解 

學說上認為，偽造要素並沒有涉及到評價或價值判斷，而是在描述一種制度性

事實（是否具有製作權限），故亦屬制度性要素。這個制度性事實共同建構了本罪的

不法，自然就也是故意的認知對象。詳言之，故意關於偽造部分的認知內容，除了

建構無製作文書權限的自然事實（亦即：本人業已死亡，其與代理人間亦無任何特

別約定）外，還包括了自己不具製作該文書權限的這個制度性事實。行為人若是誤

解本人的意思，以為自己得有授權，或是錯誤地擴張了授權的範圍，或者是誤以為

原本的授權仍屬有效，均屬阻卻故意的構成要件錯誤。 

【選錄】 
自然人之權利能力，始於出生，終於死亡；又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

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，民法第 6 條、第 1151 條分別定有明文，是各金

融機構均規定存款人死亡時，如欲提領其存款者，必需檢附存款人（即被繼承人）

及其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資料、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，並由全體繼承人出具領款之

存款繼承申請書，始得提領存款，不得以死亡存款人之名義、印章直接提領存款（即

應先將存款繼承為繼承人之名義，再以繼承人之名義提領存款），以確保存款人之各

繼承人合法之權益，乃眾所周知之事實。是以，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倘未經全體繼

承人同意，即以被繼承人名義製作取款憑條提領被繼承人帳戶內之存款，其行為自

有足生損害於其他繼承人之虞，而客觀上該當於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0 條之行使偽

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。倘行為人主觀上誤認為有製作權之人，即因對於「自己無

製作權之事實」欠缺認識，乃屬構成要件錯誤，得阻卻犯罪之故意，亦不成立該條

之罪。惟若行為人知悉其無製作權，但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，則屬禁止錯誤

（或稱違法性錯誤），僅能適用刑法第 16 條之規定，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

者，免除其刑事責任，非屬無法避免者，得視具體情節，減輕其刑；至於行為人倘

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，自成立該罪，乃屬當然，不可不辨。 

【延伸閱讀 】 
蔡聖偉，想像競合從重處斷與輕罪的併科罰金──評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

第 977 號刑事判決，月旦法學雜誌，350 期，2024 年 7 月，6-23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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